
A7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9月3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20-155

债券代码：

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捷股份” 或“公司” ）现将本次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相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承诺如下：

“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

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自本承诺出具日至恩捷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 若中国证监会就填

补即期回报措施等事项作出新的监管规定，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

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为保证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做出如下承

诺：

“一、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二、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三、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四、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

五、未来公司如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六、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

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

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

同意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

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22家对象UBS� AG、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Asia�

Pacific） Limited、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Caisse� de� dép?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珠海赫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临港东

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礼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宏道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分别作出股份锁定承诺：

1、本公司同意自恩捷股份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指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六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 并委托恩捷股份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对本公司上述认购股份办理锁定手续， 以保证本公司持有的上述

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

2、本公司保证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承诺时，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如

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 本公司将授权登记结算公司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

全体股东所有。

3、本公司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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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情况变动报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76号）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22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9,

444,444股（A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本次发行

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没有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因本次发行而

摊薄。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发行前后持股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PAUL�

XIAOMING�

LEE

董事长

129,219,

920

16.04 129,219,920 14.77

李晓华

副董事长、总经

理

69,837,889 8.67 69,837,889 7.98

YAN�MA 董事 0 0.00 0 0.00

ALEX�CHENG 董事 0 0.00 0 0.00

许铭 董事 18,35,873 0.23 18,35,873 0.21

冯洁 董事 0 0.00 0 0.00

卢建凯 独立董事 0 0.00 0 0.00

郑海英 独立董事 0 0.00 0 0.00

唐长江 独立董事 0 0.00 0 0.00

张涛 监事会主席 0 0.00 0 0.00

陈涛 监事 0 0.00 0 0.00

康文婷 职工代表监事 0 0.00 0 0.00

熊炜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270,000 0.03 270,000 0.03

庞启智 财务总监 380,000 0.05 380,000 0.04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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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

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76号）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22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9,

444,444股（A股），新增股份将于2020年9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公司截至

2020年8月24日总股本805,373,353股为计算基准， 本次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由805,

373,353股增加至874,817,797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PAUL� XIAOMING� LEE及其一

致行动人李晓明家族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51.94%被动稀释至47.82%，变动比例为4.12%，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公司控股股东PAUL�XIAOMING�LEE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晓明

家族（家族成员为：PAUL�XIAOMING�LEE、SHERRY�LEE、

YAN�MA、李晓华、YANYANG�HUI、JERRY�YANG�LI）

住所 Carnoustie�Ct.�Sugar�Land,�TX�77479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9月4日

股票简称 恩捷股份 股票代码 002812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0.00 被动稀释4.12%

合 计 0.00 被动稀释4.1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41,831.09 51.94% 41,831.09 47.8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87.19 30.10% 17,587.19 27.7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243.91 21.84% 24,243.91 20.1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

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20-158

债券代码：

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8095，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64.49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65.09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0年9月4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了1,600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恩捷转债，债券代码：128095）并于2020年2月28日上市。根据《云

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

况时，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

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

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

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

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前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恩捷转债” 初始转股价格为64.61元/股。 2020年5月，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805,370,77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5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100,671,346.2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1日。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

“恩捷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调整前“恩捷转债” 转股价格为64.61元/股，调整

后转股价格为64.4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5月21日起生效。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76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22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9,444,444股（A股），相关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发行股份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将于2020年9月4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价格为72.00元/股。“恩捷转债” 已于2020年8月17日进入

转股期，以截至2020年8月24日公司总股本805,373,353股为计算基准，本次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增加至874,817,797股。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恩捷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作如下

调整：

调整公式为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64.49元/股，A为增发新股价72.00元/股，k为增发新股率

8.62%（即69,444,444股/805,373,353股）。 经计算，“恩捷转债” 本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为65.0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9月4日（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起生效。

本次“恩捷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无需暂停转股。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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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 别 提 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69,444,444股

2、发行价格：72.00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999,999,968.00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4,982,504,554.49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69,444,444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0年9月4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

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

义：

公司/发行人/恩捷股份 指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用以描述资产与业务

情况时，根据文意需要，还包括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浩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审计机构、发行人会计师、大华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unnan� Energy� New� Material� Co.,Ltd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125号

发行前注册资本：805,370,770元人民币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股票代码：002812

法定代表人：Paul� Xiaoming� Lee

董事会秘书：熊炜

联系电话：0877-8888661

所属行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品印刷；商品商标印制（含烟草、药

品商标），商标设计；包装盒生产、加工、销售；彩色印刷；纸制品（不含造

纸）、塑料制品及其他配套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生产、加工、销售印刷

用原料、辅料；生产、加工、销售塑料薄膜、改性塑料；生产、加工、销售镭

射转移纸、金银卡纸、液体包装纸、电化铝、高档包装纸；生产、加工、销售

防伪标识、防伪材料；包装机械、包装机械零配件的设计、制造、加工、销

售；生产、加工、销售新能源材料以及相应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货物进出

口（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除外）。（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0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2020年4月9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2020年6月12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0年7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2、2019年7月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云南

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1476号）。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2020年8月17日出具的 《验证报告》 大华验字[2020]

000459号，截至日2020年8月14日止，中信证券共收到发行对象汇入中

信证券为恩捷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的专门缴款账户认购资金总额

为4,999,999,968.00元。

2020年8月17日， 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费和承销费后的上

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 根据大华2020年8月

17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460号，截至2020年8月17

日16时止，恩捷股份已收到特定投资者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出资额人民币

4,999,999,968.00元， 扣除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14,150,943.40

元、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3,344,470.1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4,982,504,554.49元，其中计入“股本” 人民币69,444,444.00元，计

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人民币4,913,060,110.49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

付。 发行人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

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2020年8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就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本次发行新增

69,444,444股股份的登记手续已于2020年8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三、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股票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股。

（三）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69,

444,444股， 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最高发行数量

241,611,231股。

（四）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

日2020年8月6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不低于60.34元/股。

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

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72.00元/股。

（六）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

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72元/

股，发行股数69,444,444股，募集资金总额4,999,999,968.00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22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上海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3,333 149,999,976.00 6

2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83,333 149,999,976.00 6

3

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83,333 149,999,976.00 6

4

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83,333 149,999,976.00 6

5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6

JPMorgan�Asset�Management

（Asia�Pacific） Limited

2,094,444 150,799,968.00 6

7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4,166,666 299,999,952.00 6

8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9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33,333 167,999,976.00 6

10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61,111 169,999,992.00 6

11 UBS�AG 2,430,555 174,999,960.00 6

12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13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14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5,555 219,999,960.00 6

15

Bill�＆ Melinda�Gates�Foundation�

Trust

2,777,777 199,999,944.00 6

16

Caisse�de�dép?t�et�placement�du�

Québec

2,138,888 153,999,936.00 6

17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18

天津礼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500,000 900,000,000.00 6

19

珠海赫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333,333 599,999,976.00 6

20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2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72,222 249,999,984.00 6

2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2,947,230 212,200,560.00 6

合计 69,444,444

4,999,999,

968.00

（七）募集资金量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4,999,999,968.00元，扣除不含税承销

及保荐费人民币14,150,943.40元、 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3,344,

470.1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82,504,554.49元。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签订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八）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申购报价情况

2020年8月11日9:00-12:00， 簿记中心共收到32单申购报价单，参

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

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

金。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累计统计结果与下列条件（以下简称“发行结

果确定条件” ）进行比较：

1、投资者累计认购总金额大于500,000万元；

2、投资者累计认购总股数大于241,611,231股；

3、获配的投资者数量达到35家。

经核查，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存在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

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 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

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私

募投资基金系指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

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

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需要按规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及私募基金备案。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中，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

资基金，已在申购报价前履行了备案程序。

2、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

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2.00

元/股，发行股数69,444,444股，募集资金总额4,999,999,968.00元，未

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批文规定的上限。 本次发行对象

最终确定为22家，均在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送认购邀请书

的178名特定对象名单内。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上海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3,333 149,999,976.00 6

2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83,333 149,999,976.00 6

3

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83,333 149,999,976.00 6

4

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83,333 149,999,976.00 6

5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6

JPMorgan�Asset�Management

（Asia�Pacific） Limited

2,094,444 150,799,968.00 6

7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4,166,666 299,999,952.00 6

8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9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33,333 167,999,976.00 6

10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61,111 169,999,992.00 6

11 UBS�AG 2,430,555 174,999,960.00 6

12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13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14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5,555 219,999,960.00 6

15

Bill�＆ Melinda�Gates�Foundation�

Trust

2,777,777 199,999,944.00 6

16

Caisse�de�dép?t�et�placement�du�

Québec

2,138,888 153,999,936.00 6

17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18

天津礼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500,000 900,000,000.00 6

19

珠海赫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333,333 599,999,976.00 6

20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83,333 149,999,976.00 6

2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72,222 249,999,984.00 6

2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2,947,230 212,200,560.00 6

合计 69,444,444

4,999,999,

968.00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九）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适当性管理及合规性核查

1、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相关制度要求， 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

法规和《认购邀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其

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

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

风险承受能力是

否匹配

1 Bill�＆ Melinda�Gates�Foundation�Trust A类 是

2 Caisse�de�dép?t�et�placement�du�Québec A类 是

3

JPMorgan�Asset�Management(Asia�

Pacific)�Limited

A类 是

4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A类 是

5 UBS�AG A类 是

6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A类 是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 是

8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A类 是

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 是

10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类 是

11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 是

12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 是

13

上海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A类 是

14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A类 是

15

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A类 是

16

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A类 是

17 天津礼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A类 是

18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C4 是

19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A类 是

20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 是

21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A类 是

22 珠海赫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A类 是

经核查， 上述22家投资者均符合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2、发行对象合规性

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核查资料，主承销商核查结果如下：

经核查，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UBS� AG、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Limited、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Caisse� de� dép?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系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 ，UBS� AG、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Caisse� de� dép?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Asia� Pacific） Limited以其管理的JPMorgan� China�

Poineer� A-Share� Fund、JPMorgan� China� A-Share�

Opportunities� Fund、JPMorgan� Funds-China� Fund� 3个产品认

购 ，UBS� AG、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Limited、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Caisse� de� dép?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及其产品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的

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1个产品认购，中欧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其管理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个产品认购，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泓德泓富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泓德泓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泓德

泓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泓德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泓德战略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泓德泓华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泓德睿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9个产品认购，云南能投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均以自有资金认购，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欧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产品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以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定增优选2号资产管理产品1个产品认

购，该产品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中意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上述产品均不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

登记备案范围内， 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

续。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宏益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聚

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鑫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金牛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大制造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基金－“农银私行·安心快

线天天利” 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国泰基金定增主题168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6个产品认购， 其中国泰基金－“农银私行·安心快线天天利”

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国泰基金定增主题16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

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及上述其他产品均不在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以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

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九泰锐益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九泰泰富定增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九泰

基金-盈升同益1号资产管理计划3个产品认购， 其中九泰基金-盈升同

益1号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

案。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上述产品均不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

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

记手续。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基金兴银成长动力壹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希瓦定增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

泉98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雁行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

基金-东方国际定增宝1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963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安吉11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安吉106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衡定增1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国人

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联鑫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天禧东源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916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千灯定增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光大银行-玉泉55号、财通基金玉泉弘

龙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宏妤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

金财达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内需增长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20个产品认购，其中除财通内需增长12个月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外，以上产品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上述产品均不在《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

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珠海赫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系珠海高瓴煦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设立的投

资主体，无需履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基本备案手续。 珠海高瓴

煦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登记备案。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上海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申创新动力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其自有资金认购，天津礼仁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其管理的卓越长青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个产品

认购，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观道3号精选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1个产品认购，以上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产品已经根据《证券投资

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登记备案。

（十）主承销商对认购资金来源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要求，主承销商须

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

（1）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

情形，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恩捷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及前述主体关联方的情

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恩捷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主承销商以及前述主体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的情形。 UBS� AG、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Caisse� de� dép?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赫成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申

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合法合规的自有或自筹资金参与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不存在结构化安排。

（2） 本次获配的 22�家投资者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恩捷股份及其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向其及其最终认购方（最终权益拥有人或受益人）提供财务资助、补

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

金来源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

《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恩捷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启动时， 共向121家机构及个人送达了认

购邀请文件。其中，前20大股东（剔除关联方）20家、基金公司35家、证券

公司20家、保险公司10家、其他类型投资者36家。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的

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第

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总序号 序号 认购主体名称

前二十大股东（剔除关联方）

1 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 2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3 3 张勇

4 4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 5 黄蜀华

6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7 7 张韬

8 8 高翔

9 9 何宝华

10 10 UBS�AG

11 11 丁志宏

12 12 BILL�＆ MELINDA�GATES�FOUNDATION�TRUST

13 13 王驰宙

14 1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5 15 黄雨辰

16 16 田友珊

17 17 胡甲东

18 18 蒋新民

19 1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0 2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公司

21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2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4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 6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 8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 9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 10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 1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 1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 1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 14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 15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6 16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 17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 18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 19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 20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 2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 22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 23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 24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 25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 26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 27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 28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 29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 30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 31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 32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3 3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4 34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5 35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56 1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7 2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 3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9 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 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 6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 8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4 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65 1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 11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7 1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8 1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9 1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0 1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 16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2 17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73 1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4 19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5 20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76 1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 2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8 3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责任有限公司

79 4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 5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1 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2 7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 8 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4 9 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5 10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投资者

86 1 上海中电投融和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7 2 上海华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 3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89 4 招银理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90 5 上海欣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1 6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2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堂硅谷利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3 8 王敏

94 9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95 10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6 11 深圳物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7 12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8 13 北京金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 14 纪翔

100 15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 16 上海珩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2 17 锦绣中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3 18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 19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105 20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6 21 深圳安鹏资本创新有限公司

107 22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108 2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9 24 上海含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0 25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1 26 张辉贤

112 27 王良约

113 28 吴建昕

114 29 太仓东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5 30 葛卫东

116 31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7 32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8 33 浙银首润（深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19 34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20 35 黄娜

121 36 黄可安

主承销商于方案报送日（2020年7月22日）至申购日（2020年8月11

日）9:00期间内共收到57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其中基金公司6家、

证券公司3家、其他机构投资者48家。 具体名单如下：

总序号 序号 认购主体名称

证券公司

1 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2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3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4 1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2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3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4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6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投资者

10 1 British�Columbia�Investment�Management�Corporation

11 2 Caisse�de�dép?tet�placement�du�Québec

12 3 GIC�Private�Limited

13 4 Green�Court�Capital�Management�Limited

14 5 JPMorgan�Asset�Management（Asia�Pacific） Limited

15 6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Association

16 7 JPMorgan�Securities�plc

17 8 Marshall�Wace

18 9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19 10 安徽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 11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 12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 13 丁泳

23 14 方永中

24 15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5 16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 17 郭军

27 18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28 19 杭州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9 20 杭州融禧领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 21 红杉中国

31 22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 23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3 24 江苏银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4 25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 26 宁波鹿秀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 27 宁波镇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7 28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8 29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 30 上海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 31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41 32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 33 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 34 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 35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 36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46 37 天津礼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 38 西藏福聚投资有限公司

48 39 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二〇年九月

（下转A71版）


